NY/XZSP TG302.22-2014
向境外提供草类种质资源审批标准

1  项目类型

前审后批。 

2  审批内容

2.1  申请向境外提供的种质资源是否列入国家允许对外提供的范围。
3  审批依据

3.1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。
3.2  《草种管理办法》。
4  办事条件
4.1  经所在地省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见。
4.2  递交以下材料：
4.2.1 《对外提供草种质资源申请表》；

4.2.2  对外提供的种质资源说明；

4.2.3  对外提供的原因说明。
5  办理程序

5.1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畜牧业窗口审查《对外提供草种质资源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，申请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。
5.2  农业部畜牧业司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技术审查。

5.3  农业部畜牧业司根据审查意见提出审批方案，报经部长审批后办理批件。

6  承诺时限

20个工作日（专家评审时间不超过3个月）。 

7  收费标准

不收费。

